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王府井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本保荐机构”）作

为北京王府井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王府井”、“公司”）2011

年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

有关规定，对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及

核查意见如下：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概况 

2011 年 10 月 17 日，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北京王府井百货(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1]1643 号）核准，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26 日成功向 2 家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45,126,182 股，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41.21元，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XYZH/2011A1012号验资报告验证，募集资金总额为 1,859,650,000.00 元，募集

资金净额1,835,466,873.82元。其中现金部分为 1,237,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

用 24,183,126.18元，募集现金净额为 1,212,816,873.82元。该募集现金已于 2011

年 10 月 24 日汇入公司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上述募集资金现金部分拟投向成都天府汇城广场、唐山新华文化广场等 4

个新开百货门店项目；双安商场、武汉王府井、重庆王府井解放碑店、呼和浩

特王府井等 7 个百货门店装修改造项目以及电子商务、信息系统升级等其他项

目。截至目前，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1,614,743,004.13 元（含资产认购部分），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63,344,637.75 元（含截至 2015 年 6 月末预计利息

42,620,768.06 元）继续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上述金额原承诺分别投向

唐山新华文化广场、郑州温哥华广场新开百货门店项目和重庆王府井解放碑店、

武汉王府井、呼和浩特王府井装修改造项目。 



 
 

公司经充分论证后，拟终止实施唐山新华文化广场新开门店和重庆王府井

解放碑店、武汉王府井、呼和浩特王府井装修改造等 4 个项目，上述项目所募

集资金拟变更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涉及变更资金总金额为

208,444,637.75 元（含预计利息 42,620,768.06 元，扣除发行费用 24,183,126.18

元），占募集资金总金额的 11.21%，占募集资金现金总额的 16.85%。剩余郑州

温哥华广场新开百货门店项目继续投入（承诺投资金额 5,490 万元，继续放在募

集资金专户内，待项目启动时使用）。具体变更项目情况如下： 

拟变更项目名称 
原承诺投资金额 

（万元） 

拟变更项目已投

入金额（元） 

拟变更金额 

（元） 

新开门店-唐山新华文化广场项目 7950 0.00 79,500,000.00 

重庆王府井解放碑店装修改造项目 5000 17,089,607.15 32,910,392.85 

呼和浩特王府井装修改造项目 3000 2,403,396.98 27,596,603.02 

武汉王府井装修改造项目 5000 0.00 50,000,000.00 

上述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该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公司此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涉及新项目建设，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需向国家有关部门履行报批或备案程序。 

二、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一）原项目计划投资和实际投资情况 

1、新开门店-唐山新华文化广场项目 

公司于 2010 年 1 月与唐山欣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署租赁合同书，租赁

其在唐山市路北区开发的“新华文化广场”项目总计 58000 平米商业房屋，用于

开设百货门店，租赁期限 20 年。项目总投资预计 7950 万，内部收益率

23.04%，静态回收期 5.47 年，动态回收期 6.85 年，拟由公司新成立的全资子公

司投入该项目。项目业主原计划于 2012 年 4 月完成项目物业建设并交付给公

司，公司原预计项目于 2012年10月开业。截至目前公司未对该项目进行投入。 

2、门店装修改造—重庆王府井解放碑店、武汉王府井、呼和浩特王府井项

目 



 
 

重庆王府井解放碑店和呼和浩特王府井均于 2004 年开业，至今未曾大规模

装修过；武汉王府井自 1998年开业后，仅于 2004年装修过一次后，至今未曾再

次大规模装修过。公司原计划于 2012 年 3-8 月期间对上述门店进行装修改造，

提升门店物业和服务环境，均由上述门店作为项目实施主体。其中重庆王府井

解放碑店计划投入5000万元，武汉王府井计划投入 5000万元，呼和浩特王府井

计划投入 3000 万元。由于市场环境变化，重庆王府井解放碑店于 2013-2014 年

度分别进行了局部装修改造，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1708.96 万元，尚余 3291.04 万

元募集资金未投入；呼和浩特王府井于 2014 年度进行局部装修改造，累计使用

募集资金240.34万元，尚余 2759.66万元募集资金未投入；武汉王府井未实施装

修改造，公司未对该项目进行投入。 

（二）终止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近年来，受宏观经济增速下行、行业内竞争加剧、互联网带来的跨界竞争等

因素综合影响，消费者和消费行为快速改变，百货零售业市场环境急剧变化，4

万平米以下的独立百货门店经营以及大规模装修改造投入均难以取得很好的投

资回报。为顺应市场环境变化，并给消费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发展战

略转向购物中心以及奥特莱斯业态，不再开发单一百货业态的门店，并对原有百

货门店将做适当调整。因此，公司拟终止前述 4 个募投项目的实施。 

1、新开门店项目-唐山新华文化广场项目 

受房地产业景气度和开发商资金实力等因素影响，截至目前，唐山新华文化

广场项目尚未建成交付使用，公司多次与开发商交涉，督促其履行职责，但未能

取得有效结果。当前市场环境发生变化，且公司发展战略实施转变，公司决定终

止该项目的实施。 

2、门店装修改造—重庆王府井解放碑店、武汉王府井、呼和浩特王府井项

目 

综合市场环境变化、门店经营状况以及公司效益平台的稳定等因素，公司未

按原计划于 2012 年对上述 3 家门店进行大规模装修改造，仅在 2013 年-2014 年

期间对重庆王府井解放碑店、呼和浩特王府井实施局部小范围装修改造，投入了

部分募集资金。截至 2015 年初，重庆王府井解放碑店和呼和浩特王府井租赁合

同剩余期限已不足 5 年。考虑到市场因素以及公司发展战略转型，公司决定终止

上述 3 个门店大型装修改造项目的实施。 



 
 

上述项目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其他项目彼此独立，上述项目不再投资不

影响其他项目的正常实施。 

三、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后的具体用途 

鉴于当前市场环境发生变化，为合理有效配置资源，加快公司战略转型的实

施，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公司拟变更上述尚未投入的募集资

金 208,444,637.75 元（含预计利息，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占公司募集资金

总额的 11.21%，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

用，不会通过直接或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

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 

四、公司关于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履行的程序 

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同意终止实施唐山新华文化广场新开门店和重庆王府井解放碑店、武汉王

府井、呼和浩特王府井门店装修改造等 4 个项目，并将上述项目所募集资金变更

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对上述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发表了同意意

见。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公司顺应业务发展变化，将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变

更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符合

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况。本次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本保荐机构同意

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该变更事项待股东大会

通过后方可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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